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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地名学是对地理名称的研究,但是作为一项科学研究,它很多时候蕴含着强

烈的政治意义。同时,对地域的称谓也在某些层面反映着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

地域情结。历史上,因为地理名称引起的各种争端屡见不鲜,甚至于最后诉诸战

争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以上所述的问题同样会在水体的命名,尤其是咸水体的

命名中产生并且持续发生影响。
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历史领域的衍生问题,而将我们

的注意力转向和海洋相关的地名学所可能包含的法律层面。我们竟然发现,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过任何一篇从法律角度对海洋地名学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学

术专著。因此,我们禁不住产生这样的疑惑:国际法究竟有没有在海洋地物的命

名过程中发挥作用呢?
本文将首先明确,国际法在海洋地物的命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

这一部分中,首先我们将考察基于地物命名可能牵涉到的关于国家权力的这一

层面的法律问题。而后我们将对与之相关的国际判例做一些必要的梳理,主要

的着眼点是与我们的主题相关的国际法院的某些具体法律实践。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分析的范围限定在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水体

和咸水体的地理名称所承载的特殊内涵上。首先,我们将对联合国地理名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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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UnitedNationsGroupofExpertsonGeographicalNames)通过的文件作

必要的梳理。相关的程序规则及其建议的法律性质都凸显了该专家组在程序设

计和推动地物命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我们将对国际水文组织曾经介入过的一些海洋地物命名的案例进行深

入研究,这里我们也将考量国家之间在相关水域中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在研究的

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国家主权范围内海洋地物的

命名过程中,国际组织的作用不能被忽视;另一方面,解决政治敏感海域内海洋地

物命名的方法还极其有限,这一点在国家领海之外的区域表现的尤为明显。
最后,本文对海洋地物命名现存法律框架的缺失之处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二、国际法律框架

(一)海洋地物的命名权

因为主权是所有独立国家最基本的权利,所以使得国家作为一个国际主体

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甚至有些超然的地位(毕竟,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是主权独立

最主要的体现之一)。①这一特质为国家行使其权力提供了正当性支持,而它又

与国际法的理念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基于国家主权产生的权力是意义深远而

且重大的,这种权力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行为。然而,这种完全

自决的权力究竟有没有赋予国家对海洋地物的命名权呢? 国际法在这一问题上

似乎讳莫如深,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规范。由于缺乏明确且直接的答案,我们

必须对国家主权天然的两面性特质进行清晰界定。
国家主权的内部特质赋予各国政府机构独立的管辖权并将其地位提升到首

要位置。②尽管如此,政府机构也是需要考虑它的管辖权范围的,它受到国家领

土的限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领土又扮演着如下两个方面的角色:一方面,它
是权力的来源。“领土是由若干个地方行政区域构成并且各国政府依靠它们行

使其全部权力。当然,这些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无一例外的都是来自于国家的

授权”。另一方面,领土还是国家能够行使其权力的界限(以空间界定的界

限),③超出此空间,国家就不得行使其管辖权。④(尽管也有为数不多的例子表明

国家也有可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管辖权,但是这些也只能被视为国家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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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规则的例外而已。①)因此,一国在其领土内享有排他的管辖权,实际上也就表

明了国家有对其领土范围内的地物享有命名权。所以,命名权显然是可以强制行

使的。这就意味着命名行为会产生法律后果并有可能与其它国际法主体产生某些

法律上的联系。②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领土并不单单指一国的陆地,也包括该

国的内水,领海,以及领空。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沿海国家对其领海享有

主权,④并规定其领海的范围不超过自该国的领海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⑤

独立自主和国际范围内的法律地位平等是国家外部主权的应有之义。⑥很

多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各国有按照其意愿处理国际关系的自由,也表明各国有权

按照本国的意愿处理相关事务,只要国际法没有明文规定加以禁止的即为可行。
这种思想流派的追随者认为“荷花号案”的判例是对他们观点的充分彰显,这个

由常设国际法院(即国际法院的前身)做出的著名判例认为:国际法规制的是独

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关缔约国对其自由的限制性规定将会作为公约的组

成部分或者作为共同接受的法律原则予以援用,这对于独立主权国家的约束作

用是不具有预见性的。⑦换言之,一国根本就不必要寻求准用性规则为其某些行

为提供正当性支持。“荷花号案”确定的这一原则是在各利益攸关方高度共识的

基础上确立的,但是在当下的很多场合,这个观点却饱受诟病(近例可以参见西

玛法官于2010就科索沃问题作出的咨询意见)。⑧因此,一个更好并且更重视细

节的国际惯例越来越被认同,那就是国家的外部主权将在某些领域被限制。尽

管纳入国际法律框架内的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是任何一个主

权国家的自由范围都是会受到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削减或者部分限制的。⑨

以上所述的国家权力受限制的情况,无法避免的将相关国家引向对超出其

领土范围的海域命名权的争夺。这种超出其领海范围对待水体的态度无疑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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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错误的。当代海洋法确立了海洋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海洋地物的科学划分。

1982年公约规定了不同的海洋区域,沿海国对不同的区域享有特定的权利。
其具体规定如下:在毗邻区,沿海国享有在某些情形下进行独立控制的权

利;①在专属经济区,沿海国有权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和开发利用其区域内资源的

主权性权利,有权在该区域内行使某些特定情形的管辖权,同时公约也对沿海国

在该区域内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详尽规定;②关于大陆架,相关沿海国有进行调

查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主权性权利。③

1982年公约的第56条第1款b项和c项对沿海国在其毗连区和专属经济

区的相关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并对其权利边界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因此,我们

不能想当然的将以上相关规定解释为这是公约对一国干涉他国地名选择权的授

权。各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拥有极其广泛的权利,尤其是在大陆架,各
沿海国拥有排他的主权性权利。④尽管如此,这些权利的授予更多的是为了符合

各沿海国开发利用和调查研究相关海域的目的而作出的规定,并没有赋予沿海

国对相关海域的命名权。
尽管1982年公约没有赋予沿海国对相关海域的命名权,但这并没有阻却沿

海国对相关海域地物进行系统命名的可能性。单方行为应运而生。诚然如是,
单方行为的法律性质早已得到了确认,⑤近年来,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也

愈来愈重要。单方行为在当下已经成为处理国际事务最经常性的工具。可以这

样说,正是因为有了单方行为的交织,才有了日常国际关系这张复杂的蜘蛛

网。⑥但是在国际法上,单方行为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相伴而生的。一国是否能够

成功的通过单方行为顺利实现其权利,需要满足以下几个要素。任何国家做出

的单方声明本身必须遵循一些特定的准则;要遵守国际法的相关规定;要遵守国

际社会基本的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国际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普遍的公序良俗。⑦

由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存在,对于一国通过单方行为实现其权利的诉求,非利害攸

关方的第三方的反对意见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第三方通常都是闪烁其辞,并不

直接表达反对意见。如果与作出单方声明的一国有利害关系的他国对该宣言表

示承认的话,该宣言就会对双方产生拘束力,而在特定情况下,第三方又会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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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宣言的相关规定攻击他们。
这种情况又将在第三方不作出任何应对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复杂。换言之,

如果国际社会对一国的单方行为集体失声,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解释为集体的默

示承认呢?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区别看待,在不同的情形和不同的时间节点都会

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一国没有任何直接的意思表示,他
国都应该用一种谨慎的方式推定该国真实的意思表达。一国并没有义务在所有

情况下都对他国的行为不加选择的作出反应,而是有很多理由可以对他国的单

方行为保持沉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法院才对默示承认作出了比较高的

认定标准。①

国际法院成立以前的争议解决体制中,在与海洋有关的命名问题上并没有

产生特别重大的分歧。这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很多与海洋

地物有关的争议,主要是关于岛屿问题的争议,各方都以特别协议的形式达成和

解 (而不是通过单方行为的方式解决)。该特别协议要求各方详尽的表明争议

各方的身份以及争议事项。②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和解的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各利

益攸关方对海洋地物有关争议的解决。当双方无法就选定某一名称达成共识

时,两个名称将会并列,共同被当作参考,其实这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双方

对这两个名称都有清晰的认识就不会产生任何法律上的误解。当然,这也会产

生一个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在法院做出判决时还是其他场合,该区域的名称都是

并列性的出现。③法院特别强调在“白礁岛”案中对这一名称的并列使用中两者

的顺序问题,并声明即使两者的顺序调换也不对双方的主权性权利构成任何影

响。④第二,为了尽可能的在相关事务中看起来不偏不倚,国际法院和它的登记

注册机构合作奉行高度的命名中立主义。⑤

(二)海洋地物名称的法律意义

1、名称是对其历史性权利的主张

我们必须把相关海域的历史性权利和历史性水域加以区分,后者涉及的是

因为有历史性所有权的存在而被作为一国内水对待的水域,⑥而前者是一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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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相关的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通常涉及在国际水域中行使特定的

管辖权,特别是渔业方面的权利。①换言之,对历史性水域,通常是对海湾区域的

权利主张,需要证明其所有权存在。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案中,国际法院就判

定毗邻丰塞卡湾的三个沿岸国共享该海域的主权。然而,历史性权利则是在通

常认定的国际水域内行使特定的管辖权,②这些管辖权可能包括捕鱼权、采拾珍

珠(pearling)的权利,等等。
由于历史性权利不是对海域的所有权主张,而且也不仅限于对海洋地物的

主张,而是一国在某些海域提出的特定权利主张,一国也可能在其领域某些边缘

地带通过长期的实际控制或者利益攸关国的承认提出某些权利诉求。如果不是

因为地理相近而得以满足提出历史性水域的必要条件,③国家之间就会因特定

目的而提出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如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巴林就以划界为目的,
在其“巴林珍珠堤”(BahrainPearlingbanks)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性权利的主

张。④此外,在1838年的地图中,整个卡塔尔半岛和相关岛屿被称作巴林地区

(Bahraini)。国际法院因此做出如下判决:该珍珠堤的性质和归属并不是对主

权性权利的专属承认,因此也不是海洋划界的相关因素。⑤因此,在国家把名称

作为主张历史性权利的因素时,国际法院的观点是,和该权利主张相关的一般国

际法原则仍然适用。⑥

有人会认为,与历史性权利主张相对的是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或)在领水之

外相冲突的利益,因此,历史性权利主张必须连续,并且可以追溯至相冲突的主

张产生之日,而这是仅仅依靠地域名称非常难以证明的一个要素。换言之,证明

历史性权利的存在,从而显示其主权的证据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对一海洋地

物提出历史性权利主张,⑦而一个单纯的地域论据可能非常不充分。邹克渊等

学者就认为,在东(中国)海的领水之外划定的很多渔区可能就缺乏明确的证据

支撑。由于很多权利主张缺乏邹克渊所称的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国际法院也可

能为这些主张所困扰。⑧

2、名称作为体现所有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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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受理的有关海洋地物的案件并不多,但是“英法海峡群岛案”(即敏

基埃群岛与埃克里荷斯群岛案,MinquiersandEcrehosCase)的判决中,国际法

院开了在确定岛屿主权时考虑地理名称的先河。
英国强调,埃克里荷斯群岛的许多海洋地物没有正式名称。事实上,这一区

域的渔民对相关岛礁的命名五花八门。①至于敏基埃群岛海洋地物的名称,英国

海军部虽然在绘制航海地图时对其命名,但是这仅仅是在考虑航海目的的基础

上作出的。②英国对争议岛屿命名的缺失问题,在法国提交的辩诉状中凸显出

来。法国认为,英国的官方正式文件中没有对这些争议岛屿进行命名,表明这些

岛屿是在英国政府控制范围以外的。③法国在随后的报道中指出埃克里荷斯群

岛这个称谓第一次出现在正式文本中可以追溯到1203年科唐坦半岛的皮埃尔

·德·普瑞克斯(pierredepreaux-bailliduCotentin)作出的将埃克里荷斯群

岛赐予范切尔修道院院长的文书中,据此可以充分证明这些岛域是属于法国的。
英法两国在“英法海峡群岛案”中争议的焦点在于,重要文件中没有列举地

理地物的名称,是否会对“有效统治”(effectivités)的证据产生影响,特别是一

方主张命名行为是“主权归属”(àtitredesouverain)的重要依据时。
相反地,英国在其备忘录中认为其对这些岛屿的权利是通过立法和实际管

理等行为取得的。④然而,关于该地域名称的起源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因

此,英国辩称,尽管皮埃尔·德·普瑞克斯的文件第一个命名埃克里荷斯群岛,
但是,由于英格兰的约翰国王在1200年将Gerse,Gernese和Aurene三个岛屿

赠予皮埃尔·德·普瑞克斯,后者才取得对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权。⑤皮埃尔·
德·普瑞克斯文件的附属文件和三个最大的海峡群岛上的埃克里荷斯群岛也进

一步证明了上述事实。⑥所以,尽管皮埃尔·德·普瑞克斯文件可能命名了埃克

里荷斯群岛,但是皮埃尔接受的礼物(包含埃克里荷斯群岛在内的更多海峡岛

屿,译者注)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名字。
法国认为英国没有对相关岛屿命名构成“有限特征”(caractèrelimitatif),

英国需要承担其曾经命名这些岛屿的举证责任,⑦因此,英国的回复是:在当时,
这些岛屿 通 常 是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性 的 通 用 名 称 在 使 用,比 如,“lesllle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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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UKMemorialinMinquiersandEcrehos(France/UnitedKingdom),Judgment,I.C.J.Re-
ports1953,17November1953,para.7.
Id.,para.11.
FranceCounterMemorialin MinquiersandEcrehos(France/UnitedKingdom),Judg-
ment,I.C.J.Reports1953,17November1953,pp.382~383.
AnnexestoUK Memorial(No.A47)inMinquiersandEcrehos(France/UnitedKing-
dom),Judgment,I.C.J.Reports1953,17November1953,para.250.
Id.
Id.
SeesupranoteFranceCounterMemorialinMinquiersandEcrehos(France/UnitedKing-
dom),1953,pp.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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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nese”,“leslsles”,等等。①

国际法院特别指出,“不能仅仅依靠对岛屿的命名就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作出

任何结论,因为这个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对这些岛屿直接占有和控制的证据。②

因此,国际法院最终作出的对英国有利的判决中一致认定,命名并不等于所有

权,在这个案件中,也不是有效统治的证据。

3、命名作为主张日期的方式

也有关于海洋地物争端的例子表明,相关国家认为在争议产生当时,争议区

域为无主地。在此情形下,证明海洋地物名称的来源也可能是确定相关国家提

出权利主张日期的有效方法。“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案中,为了证明在关键日

期之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双方的争议岛屿并非无主地,双方都依靠名称作

为其过去对争议岛屿主张权利日期的方法。③

这个案例的争议岛屿不包括苏禄苏丹和大英北婆罗洲公司于1878年和

1903年签订的割让确认书中涉及的部分,在确认书中没有特别的列出相关岛屿

的名称而仅仅只给出了一个群体性的名字。印度尼西亚声称,在西班牙的统治

之前,苏禄苏丹从没有承认这些岛域被纳入过马来西亚的主权之下。印度尼西亚

认为,这些岛屿先后被明确划入荷兰的边界之内,然后为印度尼西亚所继承。④

马来西亚则辩称,因为在割让确认书中没有表明这些岛屿的名称,这些岛屿

在当时应为无主地。岛屿现在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它们应归属马来西亚。马来西

亚还指出,应该从更广的文化层面而不仅是地理层面来进行判断。这些岛名文字

构成的起源,“ligit”在马来语中意为“荆棘”,因此利吉丹岛意指“荆棘之岛”,而
西巴丹岛这个名称就来自于“Siparan”这个词语,后经演变而成为“Sipadan”。⑤

马来西亚进一步辩称,即使不能明确这些岛屿在争议产生时为无主地,1903
年确认书中出现群体性的名称仍然可以作为所有权和占有的证据,因为这些岛屿

的文化层面的名字早在割让确认书之前就已经存在。⑥随后,印度尼西亚反驳道,
岛屿没有命名并不能说明其为无主地,⑦同时举出龟岛(TurtleIsland)的例子对该

主张予以说明。在19世纪这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大英北婆罗洲公司从没有在条约

8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UKReplyinMinquiersandEcrehos(France/UnitedKingdom),Judgment,I.C.J.Reports
1953,17November1953,paras.118,139.
MinquiersandEcrehos(France/UnitedKingdom),Judgment,I.C.J.Reports1953,17
November1953,p.55.
SovereigntyoverPulauLigitanandPulauSipadan(Indonesia/Malaysia),Judgment,I.C.
J.Reports2002,17December2002,para.108.
IndonesiaMemorialinSovereigntyoverPulauLigitanandPulauSipadan(Indonesia/Ma-
laysia),Judgment,I.C.J.Reports2002,17December2002,paras.3.68,5.48-5.50.
Id.,para.3.14.
MalaysiaCounterMemorialinSovereigntyoverPulauLigitanandPulauSipadan(Indone-
sia/Malaysia),Judgment,I.C.J.Reports2002,17December2002,para.3.16.
IndonesiaReplyinSovereigntyoverPulauLigitanandPulauSipadan(Indonesia/Malay-
sia),Judgment,I.C.J.Reports2002,17December2002,para.4.9(ii)etseq.



中一般性地或专门地对该岛命名,但是却对其实现了没有争议的实际管理。①

任何希望国际法院从地名的角度来权衡这个案例的尝试都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国际法院已经作出如下判断:尽管“马来西亚没有在任何法律文件中命名这

些岛屿以证明其权利或权利转移”,②它仍然基于有效统治的证据拥有对这些岛

屿的主权。③值得注意的是,做出以上认定的依据并不是来自于对争议岛屿名称

文化意义的考虑,也不是来自于对地名起源的论证,而是基于有效统治的证据。
这就将本研究导向到,命名的问题仅仅是证明和维系争议岛屿并非无主地,因此

要以实际占有为基本依据来判定主权,④但这并不是国际法院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案例的焦点在于,哪方基于何种依据拥有争议岛屿的主权。

4、有限的法律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地名不能作为确定一国对该地域拥有主

权的依据。尽管在很多争议事件中都在地名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但是法院更

多的还是采信能够证明其拥有主权的客观证据。就像地图被用来表示有关国家

对某地拥有主权的物理体现,但是在争议事件中,国际法院仍然要对其证据价值

进行衡量,地名也是同样的情况。⑤国际法院在判断有争议的海洋地物的权利归

属时,不会将其作为决定性的考量因素。

三、对地理名称拥有管辖权的几个特定的组织

(一)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

1、简介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UNGEGN)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七个常设专家组

之一。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现在由54个成员国政府

组成。⑥经社理事会帮助联合国大会推动和促进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与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对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健康以及与之相

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将这些问题向联合国大会、联合国会员国或者有关的专门

机构提出建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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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Id.,para.6.18.
SeesupranoteSovereigntyoverPulauLigitanandPulauSipadan(Indonesia/Malaysia),
2002,para.108.
Id.,para.149.
Id.,para.108.
SeeFrontierDispute(BurkinaFaso/RepublicofMali),Judgment,I.C.J.Reports1986,22
December1986,pp.582~583.
UNCharter(1945),Art.61.
Id.,Art.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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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辩论,
当时由于制图需要,地名标准化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①专家组是依据联合国经

社理事会715A(XXVII)②号决议、1314(XLIV)③号决议以及理事会1973年5
月4日举行的第1854次会议决议成立。

经社理事会715A(XXVII)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设立一个专门应对各

国地名技术问题的咨询小组,致力于解决国内地理名称标准化的技术问题,包括

起草一个关于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的声明,准备程序草案,首要的就是解决各国

地名标准化过程中的语言问题并向理事会报告其就此问题举办国际会议以及建

立通用术语工作组的愿望。
根据1967年9月4日至9月22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地理名称

标准化会议的建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批准成立特设专家组,经社理事会1973
年5月4日决议将其更名为“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强调地理名

称标准化的重要性,并说明通过标准化可能获得的利益。在此方面,专家组在相

关处理地名标准化问题的国内和国际团体的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国家

和国际地名标准化问题的原则、政策和方法。④

2、运作方法的法律分析

(1)组织结构图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是由绘图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专家组成的。⑤这些专

家是由各成员国政府的相关地理机构派遣,⑥或者因为其个人资历被联合国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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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Co-ordinationofCartographicServicesof
SpecializedAgencies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Resolution131(VI),19February
1948.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InternationalCo-operationonCartography.
Resolution715A(XXVII),23April1959.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Res-
olution1314(XLIV),31May1968.
UnitedNationsGroupofExpertsonGeographicalNames,Statute,asamendedbythe
GroupofExpertsandapprovedby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Decision
E/2002/306,25October2002(availableat:ht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24th-
GEGN-Docs/GEGN-24-2-Rules.pdf),I.(a)-(c).
UnitedNationsGroupofExpertsonGeographicalNames,RulesofProcedure,asamended
bytheGroupofExpertsandapprovedby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De-
cisionE/2002/307,25October2002(availableat:ht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
24th-GEGN-Docs/GEGN-24-2-Rules.pdf),Rule2.
Seesupranote2002UNGEGNRulesofProcedure,Rule2;supranote2002UNGEGN
Statute,IV.1.1.



请。①专家组选任主席一名、副主席两名、报告员两名。②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

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每逢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举行时,专家组成员也

要举行会议。③专家组的主要任务是实施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做出各项决

议。专家组定期向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汇报工作。此外,上一届专家组的

秘书长要向下一届专家组做工作报告。自1967年开始至今,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

化会议已经举行了9届(每五年一届),专家组也已经举行了共计24次会议。
专家组由23个语言和地理分支机构组成。④如下表所示,过去每届会议机

构组成、参加者和与会国都是不同的。

表1 2000年以后历届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会议的参与情况

会议 参加者 与会国 与会机构 观察员

25(2009) 138 53 22/23 14

24﹡(2007) 300 90 23/23 29

23(2006) 250 67 21/22 15

22(2004) 190 63 21/22 15

21﹡﹡(2002) 282 88 22/22 /

20(2000) 131 52 18/22 31

* 与第九次联合国地理标准化会议一起举行

** 与第八次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一起举行

来源:2000-2009历届专家组会议报告

各分支机构通过其活动支持专家组的工作,⑤各国自行决定其愿意加入的

分支机构。⑥如果一个分支机构由一个以上的主权国家组成,必须选出一名主席

和一名主席的替补人员。⑦各分支机构主席的任务是在该组织内部运用适当的

方式开展推进地名标准化的活动,同时,他还要对专家组成员的工作负责,对相

关国家的潜在问题有提请其注意的义务,对属于其工作范围的特定问题有向联

合国报告的义务。⑧

在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的工作框架下还建立了几个工作组,围绕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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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eesupranote2002UNGEGNRulesofProcedure,Rule22.
Seesupranote2002UNGEGNStatute,IV.2.1;Seesupranote2002UNGEGNRulesof
Procedure,Rule5.
Seesupranote2002UNGEGNStatute,I.(f).
Id.,Annex.
Id.,IV.1-2.
Id.,IV.1.4.
Id.,IV.1.5.
Id.,IV.1.7-8.



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主题,执行特殊的跨分支机构的工作任务,比如举办地名学培

训课程,对各种非罗马化的地名体系以及国际地名索引统一成为罗马化的体系

进行比较研究。①目前,一共有九个这样的工作组,具体如下:国家名称工作组、
地名数据材料和地名索引工作组、地名术语工作组、宣传和投资工作组、罗马化

体系工作组、地名学培训工作组、评估和执行工作组、外来语地名工作组、语音工

作组、推进记录和使用本土化、少数民族和地区语言地名工作组。此外,专家组

还派出了一支特别任务小组进驻非洲,致力于为各国发展符合其地域特色的地

名体系提供帮助。
历届专家组以及之前的特设小组都会被任命进行特定事务的处理。②两届

会议的闭会期间,专家组也会组织工作组对特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③

秘书处对专家组提供必要的帮助,主要是负责会议及其相关事宜的准备工

作以及完成专家组指定的其他工作。专家组的秘书由各专家组自行选任并由秘

书长委任。④

会议

每一个与会国都有一个授权的代表。如果一国派出两名以上的代表,应该

指定一名代表作为代表团的负责人,每一个代表团可能包括一名替补负责人、顾
问以及一定数量的专家成员。⑤

会议在与会代表中选举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一名报告员以及一名主

编。⑥会议的执行秘书由联合国秘书长委任。
为了保证完成专家组的工作,会议也会在需要的时候组建特别委员会。⑦每

一个委员会选任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以及一名报告员。⑧会议的程序性规定对

委员会适用。⑨

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受到联合国大会邀请与会或者其工

作符合会议目的的其他任何实体都有权利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或者委员会。췍췍췍

由特别机构或者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委派的代表在其业务范围内可以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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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췍췍췍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SubsidiaryBodiesoftheEconomicandSocial
CouncilandtheGeneralAssemblyintheEconomic,SocialandRelatedFields.E/2001/
INF/3,12April2001.
Seesupranote2002UNGEGNRulesofProcedure,Rule38.
Id.,Rule39.
Id.,Rule8.
Ninth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Provi-
sionalRulesofProcedure.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E/CONF.98/135,15
August2007(availableat:ht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uncsgn.htm),Rule1.
Id.,Rule6.
Id.,Rule39.
Id.,Rule40.
Id.,Rule41.
Id.,Rule42.



和委员会的活动。①此外,受邀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指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

公开会议和委员会会议。②

(2)创始文件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

专家组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会议分别通过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章程和程

序规则,并得到了第六次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与会代表的支持。1993年

7月28到7月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决议,批准了上述

章程和程序规则。③第21次专家组会议对该章程和程序规则进行了修改,并得

到了2002年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批准。专家组是一个研究

和咨询机构。对于非程序性事项的协议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而不是投票通

过。④如果不能协商一致,该事项将会被延期提交以期达成共识。对于程序性问

题如果缺乏一致意见,主席可以将其交付投票表决。如果有成员要求票决,则主

席必须将此问题交付投票。每一个分支机构的专家拥有一票的表决权,专家组

的决议必须以出席并投票的多数才能通过。如果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目相等,
将重新投票。如果票数仍然相同,该提议或者议案将会被否决。⑤如果分支机构

的代表弃权,将视其为没有参加投票。⑥

会议

会议的程序规则在2007年8月21日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

会议上获得通过。大多数与会代表出席会议,达到了法定人数。⑦每一个与会国

家都有一票的表决权,每一个代表可以投赞成票或者反对票,弃权将视为没有参

与投票,⑧该程序规则得到了与会代表多数表决通过。主席不能参加投票,但可

以指定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进行投票。⑨观察员、特别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没有投票权。췍췍췍

(3)会议成果的法律意义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的决议将被作为建议向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

提交,如果获得通过,将被提交给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并作出最后意见,要求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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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췍췍췍

Id.,Rule43,44.
Id.,Rule45.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ReportoftheSecretary-Generalonthe
Seventh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Deci-
sion1993/226,12July1993.
Id.,Rule24.1.
Id.,Rule24.2.
Id.,Rule25.
Seesupranote2007UNCSGNConferenceRulesofProcedure,Rule12.
Id.,Rule25.
Id.,Rule7.
Id.,Rules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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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尽最大可能地运用各种方式和渠道,比如通过各专业组织、科研机构和高等

学术机构,向公众进行宣传。专家组的决议具有建议的性质。①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第62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作出建议,而不必将其和

任何特定的研究相关联。建议意味着对相关问题的解决不具有强制性的效力,
也不对相关国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②然而,这些决议并不是没有任何法律上

的意义。通常情况下一国是否遵循联合国的建议是衡量该国是否善意的重要标

准。因此,如果一国不愿意遵循建议,应该提出其理由。③实践中,联合国经社理

事会一般是建议召开地名标准化会议或者是促请联合国秘书长利用适当的现有

资源,实施会议通过的其他建议。④

3、通过的实体性规则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不是一个地名决定机构,也不是一个争议仲裁机构。
它的功能详尽的规定在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的章程中,主要是应国家或特定

的请求,制定程序和标准化机制。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鼓励实务和理论的讨

论和研究,以期实现地名标准化并使制图机构了解使用标准化地名的重要性。
在此方面,专家组还和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联络。⑤如同第一次会议达成的

共识那样,各国自行决定地名标准化事宜,换言之,各国有权自行决定各自地物

的名称以及其名称的书写方式。⑥在这个意义上,专家组建议各国应该有一个地

名权威机构对其国内的地名标准化工作进行指导和管理,并有权保持其境内地

名的一致性。因此,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并不在名称的确定、推动国家建立地名标

准或者是遵循特定的协议或方法等问题上作出强制规定。相反,联合国地名专

家组的章程提到,专家组必须遵循的国际地名标准化必须建立在国家地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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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eesupranote2002UNGEGNStatute,II.2.
Sands,PhilippeJosephandKlein,Pierre,Bowett’sLaw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
Sweet& Maxwell,London,2009,p.59;Sloan,F.Blaine,TheBindingForceofa“Recom-
mendation”oftheGeneralAssemblyoftheUnitedNations,BritishYearbookofInterna-
tionalLaw,vol.25,1948,p.26.
Conforti,Benedetto,TheLawandPracticeoftheUnitedNations,Leiden:MartinusNi-
jhoffPublishers,pp.292~293.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RecommendationsmadebytheEighthUnit-
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Decision2003/294,
24July2003(availableat:http://www.un.org/docs/ecosoc/documents/2003/decisions/
edec2003-294.pdf).
Seesupranote2002UNGEGNStatute,III;Palmer,Trent,GeographicalNamesandUN-
CLOS,AdvisoryBodyontheLawoftheSea(ABLOS)Conference.MarineScientificRe-
searchandtheLawoftheSea:TheBalancebetweenCoastalRightsandInternational
Rights(availableat:http://www.gmat.unsw.edu.au/ablos/ABLOS05Folder/PalmerPa-
per.pdf),2005,p.2.
First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National
Standardization.ResolutionI/4,4-22September1967(availableat:http://unstats.un.
org/unsd/geoinfo/UNCSGN-Reports/1-UNCSGN-Rpt-en.pdf).



化的基础上这一原则。①此外,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不属于专家组的讨论范围。②

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会议上,作出过一些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地物名称

的建议。这些建议的用词普通,多是和程序性事项有关并强调和相关组织合作

的必要:决议Ⅱ/22建议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研究目前国家和国际上存在的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划界和命名方面的国内和国际案例,以其推进系统命名的

实践和程序性工作。决议Ⅲ/21建议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与国际水文组织协调相

关问题。决议Ⅳ/12中指出,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水下和海洋地物工作组已经

完成了水下地物的工作任务,但是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水文组织之间在海洋

地物方面的协调工作。③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海洋与水下地物工作组已于1984年

被解散。④

一些决议还和共有水域或跨单一主权水域内海洋地物的名称特别相关。决

议Ⅰ/8对相关案例设计了一系列的解决路径图。对于共有区域或者超出两个

以上国家边界的地物,该决议建议使用共有名称,为了防止因此产生冲突,相关

国家应该就此达成协议。⑤决议Ⅱ/23建议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为南极地区水下地

物的各利益攸关方的行为建立一个示范声明。⑥决议Ⅱ/25建议相关国家对超越

一国主权范围的地物进行统一命名。如果各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选用一个

双方语言习惯接受的且符合国际制图学目的的名称。仅仅出于技术方面的原

因,例如,在小比例尺地图中,将某一地名分别用不同的语言来标明完全没有必

要。⑦决议Ⅱ/26建议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与国际水文组织进行合作,致力于一国

主权范围外的水下地物命名的体系化。

4、小结

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建立的目的不是对一国主权范围外的海洋地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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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upranote2002UNGEGNStatute,II.4.
Seesupranote2002UNGEGNStatute,II.3.
Fourth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Mari-
timeandUnderseaFeatureNames.ResolutionIV/12,24August-14September1982(a-
vailableat:ht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UNCSGN-Reports/4-UNCSGN-
Rpt-en.pdf).
SeesupranotePalmer,Trent2005,p.5.
First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Treat-
mentofNamesofFeaturesBeyondaSingleSovereignty,ResolutionI/8,4-22September
1967(availableat:ht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UNCSGN-Reports/1-UNCS-
GN-Rpt-en.pdf).
Second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Names
ofAntarcticandUnderseaFeatures,ResolutionII/23,10-31May1972(availableat:ht-
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UNCSGN-Reports/2-UNCSGN-Rpt-en.pdf).
Second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Names
ofFeaturesBeyondaSingleSovereignty,ResolutionII/25,10-31May1972(available
at:http://unstats.un.org/unsd/geoinfo/UNCSGN-Reports/2-UNCSGN-Rp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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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而是在全球推进持续性地使用一个标准的名称。联合国地理名称专家组

的决议作为建议提交给联合国地理名称标准化会议。会议的决议没有法律的拘

束力,而只是具有建议的性质。实践中,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一般不会在建议书上

做出太多的背书,而是组织标准化会议或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利用适当的现有资

源去推动实施大会通过的建议。①

(二)国际水文组织

1、简介

国际水文组织是在1967年通过国际协议的形式建立的,②该组织在28个

国家成为其成员的三个月之后,于1970年9月22日开始运作起来。③国际水文

组织的前身是国际水文局。国际水文局的成员国只要接受1967年公约就自动

成为国际水文组织的正式成员,④其他国家如果想要加入1967年公约必须获得

该组织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国批准。⑤

从国际组织法的观点来看,国际水文组织的前身国际水文局,是较早建立的

国际组织的样本。最初,召开内部的临时会议有很多明显的弊病(会议由谁发

起,邀请谁与会,怎样消除与会代表呆板的声明方式,怎样消除严格的平等规则

等),此后,更多常设论坛得以通过国际组织的形式建立,特别是在国家继续加强

合作的行政管理和技术领域。在此方面,基本的模式之一就是在一个常设机构

内举行定期会议。⑥

19世纪末期,国家间在水文领域进行合作的需要凸显了出来,并就此议题

召开了很多国际会议:1899年华盛顿会议、1908和1912年的圣彼得堡会议、

1919年的伦敦会议。⑦在当时,各国达成了建立一个常设机构的共识。早在

1912年的圣彼得堡会议上,法国海军水文局的 M.JoseqhRenaud主任就有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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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RecommendationsmadebytheEighthUnit-
edNationsConferenceonthe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Decision2003/294,
24July2003(availableat:http://www.un.org/docs/ecosoc/documents/2003/decisions/
edec2003-294.pdf).
Conventiononth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sation(withannexedGeneralRegu-
lationsandFinancialRegulations).Multilateralconvention,3March1967,UnitedNations
TreatySeries,vol.751,41[GeneralRegulations:65;FinancialRegulations:81].Thistrea-
tyenteredintoforceon22September1970(availableat:http://www.iho-ohi.net/iho_
pubs/misc/M1Eversion07.pdf).
Id.,Art.XIX(1).
Id.,Art.XVIII(1,2).
Id.,Art.XX.
SeesupranoteSands,PhilippeJosephandKlein,Pierre2009,pp.3~8.
IHO2010,AbouttheIHO.Officialwebpageofth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
tion(availableat:http://www.iho-ohi.net/english/home/about-the-iho/about-the
-iho.html).



样一个最初的想法。但是由于英国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这个想法直到一战以后

才进一步付诸实施。英国向所有拥有水文办公室的国家发出邀请,最后有22个

国家参加了1919年伦敦会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水文局的建议被提出并

记录在1919年的会议纪要中,指定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水文管理机构负责相关

章程的起草,并在此后获得其他海洋国家的支持。

1921年6月21日进行了该局的主任和秘书的选举,委员会领导成员的第

一次会议在7月6日召开,并于7月25日举行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①同年9月

该组织开始发挥积极作用。②牵涉到国际组织成立这个特定的法律技术层面上

的问题,上述几个日期使得国际水文局成立的确切日期很难准确界定。的确,和
今天很多其他国际组织不一样的是,国际水文局不是通过条约而是通过非正式

协议成立的。它成立的过程可以被描述成这样:没有相关方的署名,没有相关各

方的签名和承认,这完全是一个各国自愿加入的愿意负担特定义务的以非正式

协议形式成立的组织。③实际上,该组织的章程并没有对各国批准做出明确的要

求,各国政府也都是通过非正式的签署而加入该组织。④尽管也有很多其他国际

组织是通过这样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成立的,⑤但是,1922年7月25日,美国在会

议上建议改变这种做法,认为各方达成一个正式协议将更为适宜。⑥这个要求和

美国在此方面的广泛实践并不一致。到1947年,美国加入的一半的国际组织仅

仅是通过会议决议的形式参加的,另一半是通过正式批准条约或者宣言的形式

加入的。⑦然而,国际水文局的管理局认为美国的这个提议并不适当,因为通过

接受国际会议决议的形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也是一样可以接受的。⑧当国际水文

局开始采用这种程序的时候,一些较早签署协议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表达了希望

修改该组织条例的愿望,最终修订的章程也只是在1922年1月分发给成员国。
对于这个组织成立的具体时间一直都有争议,大家始终是莫衷一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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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组织是在1919年发起会议举行的时候成立的,①有的认为该组织应该是

1921年成立的,还有一部分则认为该组织是在1922年成立的,而后两部分人的

理由是该组织是那个时候开始接受成员国加入并开始起草相关章程的。从国际

法的角度来说,后者明显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在那个时候特定的国家开始接受

邀请同意加入该组织。国际法委员会特别观察员在评论其承认国际条约的草案

时,曾明确提到国际水文局的例子。②厘清这些不明确性对国际联盟实现其特定

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法律意义。例如: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实现国际联盟的首要

目标有明确的法律意义,也即是促进国际合作和协调,提升国际水文组织和国际

联盟的关系。在此方面,国联盟约第24条有明确的规定。③

因为缺乏更准确的评估国际水文局是否已经完全成立的信息,国际联盟于

1921年6月27日决定推迟将其纳入联盟领导范围内。④同年较晚的时候,1921
年的10月2日,联盟委员会决定将国际水文局纳入其范围内进行统一领导,因
为此时已有详细的信息表明国际水文局已经完全成立。⑤这清楚的表明,报告的

动机是将其作为一个自动适用国际联盟盟约第24条的典型案例,意味着国联认

为国际水文局已经完成了其创立工作。⑥因为1919年的伦敦会议是在7月举行

的,因此它早于1920年1月10日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生效,而凡尔赛条约被认为

是国联盟约的一部分,这表明国联认为国际水文局的建立时间是1921年,尽管

其成立的确切时间不甚清楚。因此,国际水文组织的创始文件上仅仅在序言部

分提到过“1921年6月”。⑦

这些组织在活动时保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这与国联盟约第24条的严格规

定是不相符的。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国联的组织内出现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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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wascreatedbyaconferenceheldin1919,seeAnon,YearBookoftheLeagueofNa-
tions: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Bureau,WorldPeaceFoundationPamphlets,vol.7(is-
sue3~4),1924(b),p.244.
Lauterpacht,H.,ReportoftheSpecialRapporteurontheLawoftheTreaties,Yearbook
oftheInternationalLawCommission,vol.2,1953.p.122.
CovenantoftheLeagueofNations(includingAmendmentsadoptedtoDecember,1924).
Multilateralconvention,28April1919,LeagueofNationsTreatySeries,vol.1,8.This
treatyenteredintoforceon10January1920(availableat:http://avalon.law.yale.edu/
20th_century/leagcov.asp),Art.24.
GeneralPrinciplestobeobservedinplacingtheInternationalBureauxundertheAuthority
oftheLeague:ReportbyM.Hanotaux,approvedonJune27th,1921,LeagueofNations
OfficialJournal,vol.2(issue7),p.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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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水文局的的权威仅限于道义支持和指导,并不干涉其组织内部事务或者

要求其修改组织结构。联盟最多只能建议组织改善和提高其工作方式。①笔者

对两者之间这种特别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联盟成立的目的是不可能

实现的,其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根本不具有任何权威的。②联盟也迅速认识到,
其政策只有尽可能少的干涉现有国际组织的事务才能得到遵守。③因此,只有包

括国际水文局在内的六个组织与国联建立了正式关系,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④

对国际联盟的官方简报进行研究,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国际水文局通过这种渠

道进行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换,也是国际水文局章程规定的目标之一。⑤联盟也经

常建议各组织参加由其发起的与这些组织的专业范围相关的国际会议,⑥比如

邀请国际水文局参加浮标和海岸照明标准化会议。⑦国际水文局特别加强了与

联盟的通讯和运输顾问委员会的合作。⑧

美国特殊的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极其松散的关系。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

成员,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其在国际水文局成立的同年加入该组织(关于该组织成

立的具体时间,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做过详细阐述,被确定为1921年)。当美国声

称要对其他包含和国际联盟合作条款的国际组织的创始文件作出保留时,这个

特别的例子被其他国家作为反例援引。⑨如果因为国际水文局是国际联盟范围

内的一个组织,就以此为口实来要求美国对国联承担义务可能是不正确的。췍췍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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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er,EdwardP.,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AirNavigation:AndthePanAmer-
icanConventionforAirNavigation:AComparativeandCriticalAnalysis,AirLaw Re-
view,vol.3,1932,p.291.
Myers,DenysP.,NationalSubsidyofInternationalOrgans,AmericanJournalofInter-
nationalLaw,vol.33.1939,p.320.
Id.,at321.
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Bureau,CommunicationsconcerningInterchangeofInforma-
tionBetweenNationalOffices,LeagueofNationsOfficialJournal,vol.3(issue7),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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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Nations:BuoyageandLightningofCoasts,WorldPeaceFoundationPamphlets9,1926,
p.294;Anon,YearBookoftheLeagueofNations:PortandCoastSignals;Buoyageand
LightningofCoasts,WorldPeaceFoundationPamphlets,vol.10,1927,p.311.
Anon,YearBookoftheLeagueofNations: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Bureau,World
PeaceFoundationPamphlets,vol.8,1925,p.563.
SeesupranoteWarner,EdwardP.1932,p.292.
Anon,APlantoSecureCooperationBetweentheUnitedStatesandOtherNationstoA-
chieveandPreservethePeaceoftheWorld,InternationalConciliation,vol.10,1924(a),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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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种分析时,更好的方法可能是首先强调与国际联盟的合作,然后表明美国还

不时在一些委员会承担义务或者产生影响,国际水文局就是这样的例子。①就像

常设国际法院一样,与国际联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国际水文局最好能被称为和

国际联盟相关联的一个自治性国际组织。②

国际水文局与其他普遍性的国际航运组织的关系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并
没有一个全面涉及海洋事务的常设国际组织存在。③1959年政府间海洋事务咨

询组织成立之前,已经有人提出建立包括国际水文局为其一部分的国际海事局

的想法,对海岸及其以外的水域实施自主的管辖。④但是,1934年国际法研究院

就这个问题通过的最终决议中达成妥协,删除了上述提到的最显著的特征。⑤政

府间海洋咨询组织和国际水文局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⑥而不存在附属关系,实
践中双方互相参加对方的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国际水文局不仅派出代表

团参加政府间海洋事务咨询组织的会议,同时还向该组织的机构内部派出代

表,⑦此后,政府间海洋事务咨询组织于1963年决定,其秘书长必须保证与国际

水文局就共同利益事项保持合作并交换信息。⑧

可以确定的是,截至1922年底,国际水文局有22个成员国。⑨为本文的目的

对该组织的章程进行分析非常有趣,因为它明确规定国际水文局对于国家水文机

构没有权威。各成员国完全独立,并拥有全部的自由和自主权利。췍췍췍此外,它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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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Conciliation,vol.14(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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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LawJournal,vol.2,1978,pp.86~87.
Marx,DanielJ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hipping,YaleLawJournal,vol.55,1946,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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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ere,B.O.,TheTechniqueofInternationalMaritimeLegislation,Internationaland
ComparativeLawQuarterly,vol.30,1981,p.520.
Johnson,D.N.N.,IMCO,TheFirstFourYears(1959-1962),InternationalandCom-
parativeLaw Quarterly,vol.12,1963.pp.43,55.
Silverstein,H.B.,TechnologicalPoliticsandMaritimeAffairs:ComparativeParticipation
intheIntergovernmentalMaritimeConsultativeOrganization,JournalofMaritimeLaw
andCommerce,vol.7,1976,p.385.
IHO2010,MoUsandAgreements,MemorandaofUnderstandingandCooperativeAgree-
ments(availableat:http://www.iho-ohi.net/english/letters-and-documents/mou-
agreements.html).
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Bureau,AdhesionofEgypttotheBureau;Communications
concerningInterchangeofInformationBetweenNationalOffices,LeagueofNationsOf-
ficialJournal,vol.3(issue9),pp.1041~1042;Anon,LeBureauHydrographiqueInter-
national(Monaco)etlaquestiondescartesaéronautiques,RevueAéronautiqueInterna-
tionale,vol.1,1931,p.209.
1921IHBStatutes,AspartlyreproducedinAnon1931(seesupranote9),Art.7(a).



楚表明,国际水文局无意介入国际政治问题,作为一般规则,也不会干涉成员国

的水文机构之间的工作。①其常设机构位于摩纳哥,②每五年举行一次会议。除

了国际水文局的成员国代表,国际联盟的代表(无投票权)、国际水文组织的执行

理事会和秘书长都受邀参会。这些会议被认为是国际水文局的议案审议和立法

大会。③国际水文局的大部分决议是以简单多数的方式通过,④但是接纳新成员

需要现有成员国的2/3多数通过。⑤在后一种情况下,还采用了加权投票制度,
投票权按照成员国在海洋问题上的重要性进行分配,而这种重要性体现为悬挂

其旗帜的船舶总吨位。⑥所有的成员国都要按照上述的标准,交纳一定的费用。⑦

2、运作方法的法律分析

在对国际水文组织的前身国际水文局进行详细分析以后,本部分将主要对

两者的运作模式进行比较。
(1)组织结构图

国际水文组织的机构设置和国际水文局时期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多数机

构被赋予一个全新的名称。新的组织机构仍位于摩纳哥,⑧仍然是通过常设管

理局运行,⑨每五年举行一届会议,会议的名称依然是国际水文学会议。管理局

依然由三人组成管理委员会,和过去一样每五年改选一次。췍췍췍主席领导管理委员

会的工作,并对外代表整个国际水文组织,췍췍췍同时还有一些必要的行政人员和技

术人员协助主席处理工作。췍췍췍如果现在的修改程序取得成功,那么国际水文组织将

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当代国际组织,主要机构包括大会、委员会和秘书处。췍췍췍

在书面文件上,国际水文组织和联合国的关系与国际水文局和国际联盟的

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国际水文局接受国际联盟的领导是由国联盟约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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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p.636.
Klooz,MarieStuart,AnalyticalNoteonCertainInternationalAgenciesinWhichtheUnit-
edStatesParticipates,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41,1947,p.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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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那么国际水文组织则完全是在联合国体系以外运作的。①1967年11月

1日,就在国际水文组织的成立文件生效几个月以后,ArvidPardo在联合国大

会上的演讲直接引发了海床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召

开。国际水文组织积极介入上述两件事情,在海洋法的相关领域凸显了水文技

术的重大意义以及水文组织的重要作用。水文组织明确和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密

切合作,并在必要情况下向相关方提供技术支持。②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召开期间,如前所述,政府间海洋事务咨询组织与国际水文组织的工作关系被正

式承认。③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期间,对于确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方

法存在争议,④这个方面主要依赖国际水文组织的专业技术。在长期谈判后达

成的会议最终成果,也就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二有关大陆架界限

委员会的规定中提到了国际水文组织,允许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与国际水文组织

之间展开必要的和富有成效的合作。⑤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提出的一

些有关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建议,赋予国际水文组织更广泛的职权。加拿大就

授权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一起任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委员,⑥但是这个建议未获通过。
目前,国际水文组织同其他八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与国际航标和

灯塔管理局以及国际移动卫星组织达成了合作协议,并且自2001年起和国际海

事组织一起成为联合国观察员。⑦因为财政和运作效率方面的问题,曾有人多次

提议将众多涉及海洋利益的专门机构,包括国际水文组织在内,合并至国际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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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62/C.2/L.98andADD.1-3(availableat:http://untreaty.un.org/cod/dip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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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62/C.2/L.99(availableat:http://untreaty.un.org/cod/diplomaticconferences/
lawofthesea-1982/Vol11.html).
UNCLOS,AnnexII,Art.3(2).
Oxman,BernardH.,TheThird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LawoftheSea:The
SeventhSession(1978),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73,1979,p.20.
SeesupranoteIHO2010,MoUsandAgreements.



组织之下,但是这些建议看起来并不可行。①国际水文组织还和国际测量协会一

起组成了海洋法顾问委员会,其成员由每个组织分别派出的四名代表和联合国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的一名代表组成。②国际水文组织的管理局还和在汉堡的

国际海洋法法庭达成了行政协议,以加强未来的合作。③在此方面还值得提到的

是,国际水文组织对其创立文件进行修改的建议案的序言段中,将其地位提升至

1982年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主管国际组织”(competentinternationalorgani-
zation)的地位。④

(2)创始文件

国际水文组织与其前身国际水文局之间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前者有一个明

确的国际协议存在,如果想要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必须签署正式协议方可

加入。⑤因为国际水文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成立,其很多文件很难找到,但是国

际水文组织中不会出现此种情况。相反,该组织的创立文件中所附的一般规则

和财务规则都明确规定,尽管这些规则并非创立文件的组成部分,⑥仍然要在发

布时被纳入联合国条约系列中。⑦所有上述文件与国际水文会议的程序规则和

总部协定等文件都可以在国际水文组织的官网上查到。⑧这些文件之间甚至有

一个相互复本的倾向,因为国际水文学会议程序规则的部分条款和国际水文组

织一般规则的相应条款完全一样。⑨这些文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如下三个层

次。如果一般规则和财务规则不是1967年公约的组成部分,则1967年公约优

先适用,尽管这两个规则被纳入联合国条约体系中。此外,如果国际水文会议程

序规则与1967年公约发生冲突,1967年公约及其所附的一般规则和财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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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rt.11.
Id.,Art65-91[GeneralRegulations]andArt81-99[FinancialRegulations].
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2007,pp.3~50.
Compareforinstance2007IHOConferenceRulesofProcedure[InternationalHydrogra-
phicOrganization:RulesofProcedurefor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Conferences(re-
vised version 2007;available at:http://www.iho - ohi.net/iho _ pubs/m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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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2010年第1期)

优先适用。①

1967年公约的相关规定并没有像国际水文局那样明确限定组织的职能。
它只是简单说明组织应为咨询性和纯粹技术性的性质。②只有在一般规则中才

能找到和国际水文局章程一样详细的条款,也就是说国际水文组织只是一个咨

询性的机构,对于其成员国的水文机构及其活动没有管理权限,③其咨询的范围

也仅限于科学和技术层面,而不包含国际政策问题。④

当下,国际水文组织的创立文件正在经历较大幅度的修改。尚未生效的修

正案将推动其从政府间组织向国家间组织转变。就像前面所讨论的,这种修正

将根本改变国际水文组织的组织结构,同时加强其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之间的

联系。
从1921年末创立时的22个成员国开始,国际水文局的成员国数量逐渐增

长,至1958年,成员国数量已达到37个。⑤国际水文组织也保持了这种发展势

头,包括从1983年起暂停资格的两个成员国,现在组织的成员国数量已经达到

80个。⑥目前,还有5个国家的成员国资格待确定。⑦由于该组织主要依赖成员

国的水文机构,因此较少地关注陆锁国。即便如此,现有的成员数量大概也只是

除陆锁国之外的国际社会的一半左右。
(3)会议成果的法律性质

国际水文学会议的作用是对各成员国政府和管理局提交的有关管理和技术

层面的议案做出决议。⑧对一般问题的表决,会议采取与会成员国政府代表的简

单多数通过,⑨每个成员国有一个投票权。췍췍췍国际水文会议程序规则明确规定,出
席会议的成员国政府代表,是指那些实际参加会议者,如果成员国政府代表没有

实际参加投票当时的会议,视为没有出席会议。췍췍췍如果以上一般问题是有关技术

性报告的表决事项,则上述提到的简单多数应该包括至少三分之一的成员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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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内。①代表其他成员国投票是绝对不允许的。②

创始文件允许设立各委员会。③组织的一般规则中也提及委员会的建立。④

但其具体的创立方式和功能则需要参照国际水文会议程序规则⑤以及1962年

关于国际水文组织设立子机构和分支机构以及特定的会议间分支机构具体规定

的第11号决议。⑥根据国际水文会议程序规则的相关规定,创立委员会和分支

机构的决议,通常也是按照一国一票的简单多数制通过。⑦而关于跨会议间的特

定分支机构,其条件和程序规则应该由会议、组织的财政委员会或其他分支机构

来确定。⑧目前,仅仅水下地名分支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和上述不一致。水下地名

分委员会的程序规则规定,该机构应该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如果不能达成共

识,则按照简单多数的原则票决。在出现票数相等的情况时,主席有决定性的投

票权。⑨因为该分支委员会是在国际水文组织和国际海洋学委员会的联合框架

内建立的,它所做出的决议应该交由联合指导委员会按照上述相同的投票方式

作出决定。췍췍췍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际水文组织的委员会通常遵循国际水文会议的

一般表决程序。委员会审议的结果,无论是报告、总结或者建议性的决议,必须

进一步提交全体会议췍췍췍或主管机构批准通过。췍췍췍

这意味着,在实践中,仅有大约30个国家可以通过包含在技术决议报告之

内的决定。此外,国际水文组织也意识到,某些具有重要水文利益的国家迄今还

不是该组织的成员,因此其2009年的决议中,表达了和这些国家加强合作以进

一步推动实现组织的目标的观点。췍췍췍

尽管1967年公约及其附件和国际水文会议的程序规则都没有对这些决议

的法律性质作出说明,根据国际水文组织的谘商性质、组织发展的历史以及以上

已经阐明的其对成员国政府的水文机构没有管辖权的事实等因素判断,这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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췍췍췍

췍췍췍

Seesupranote1967Convention,Art.6(5);asrestatedin2007IHOConferenceRulesof
Procedure,Rule52.
Seesupranote2007IHOGeneralRegulations,Art.5;asrestatedin2007IHOConference
RulesofProcedure,Rule52.
Seesupranote1967Convention,Art.6(7).
Seesupranote2007IHOGeneralRegulations,Art.8(b).
Seesupranote2007IHOConferenceRulesofProcedure,Rules21-26.
Seesupranot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2010(b),2.
Seesupranote2007IHOConferenceRulesofProcedure,Rule25(b).
Seesupranot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2010(b),2.
Seesupranot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s.d.),Rule2.9.
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IntergovernmentalOceanographicCommission
2008,Rule6.
Seesupranote2007IHOConferenceRulesofProcedure,Rule26.
Seesupranot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s.d.),Rule2.11.
Seesupranot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2010(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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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于成员国的国内水文机构只具有建议性质。国际水文局1932年的决议没

有作出相关报告,①报告本身的序言部分也没有对这一点做出任何说明。②就像

所有的其他国际组织一样,对于诸如财政预算之类的内部事务,会议可以做出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③但是,国际水文组织的建议不太可能在其组织之外产生

法律效果,尽管不完全排除其可能性。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水文组织的相关决议对于其成员国

来说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是在整个协调过程中,这些决议可能对各国实践

产生重大的影响。或者,就像两个美国代表在国际水文局1947年会议上所述:
“由大量的日常工作事项构成的技术性建议,对各成员国不具备强制性

的拘束力,但是,经验表明,各国会将这些建议付诸实践,并在海图和书籍的

统一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都服务了全世界的海洋工作

者。”⑤

3、通过的实体规范

国际水文组织的一位前任主任已经详细分析了该组织在地理名称方面的工

作。⑥根据其研究,1919年伦敦水文学会议上,由于要确定闭海的边界范围,国际

水文局已经开始对地理名称方面的工作表现出兴趣。⑦在1929年举行的第一届

国际水文学会议上,⑧海洋边界被列入了议事日程,并于同年出版了名为“海洋

的边界”的文件。该文件自公布以来经历了三次修改,最近的一次修改是1953
年。⑨1953年修改过的文件在序言中明确声称,文件中所述边界没有任何政治

方面的含义。췍췍췍

国际水文局涉及的第二个领域是将其他文字的地图附上拉丁文的地图副

本。췍췍췍第三次国际水文学会议就此问题通过如下决议:
“地名

(a)海图或者航海文件可以使用原始地名,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在使用的

原始地名的后面插入括号,将拉丁语地名置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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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t60.
Id.,ii.
SeesupranoteSandsandKlein2009,pp.284~285.
Id.,pp.291~297.
Glover,RobertO.andColbert,LeoO.,Fifth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Conference,De-
partmentofStateBulletin16(issue416),1947,p.1204.
Kerr,AdamJ.,Th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andItsInvolvementWith
GeographicalPlaceNames,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Review,vol.65,1998,pp.153~
158.
Id.,at154.
SeesurpranoteAnon1931,p.213.
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Bureau1953.
Id.,at2.
SeesupranoteKerr1998,p.154.



(b)标明地名的文字及其大小,应该尽量能够区分航向。为此,各国应

该自行决定需要或不需要对地图标识进行修改。”①

国际水文局感兴趣的第三个领域是海水下地物的命名问题。它通过1924
年的通函表明了对此领域的兴趣,并通过一定方式继续从事1899年在柏林召开

的国际地理大会发起的此项工作。②

国际水文组织围绕以上三个领域开展工作,现在已经通过了很多有关这些

问题的决议。首先是决议A4.1,授权各国以统一的政策处理地理命名(1919生

效,1974年进行最近一次修改)。③这个决议中确立的最重要的准则有:首先,各
沿海国有权对其海岸的地物命名;其次,对使用罗马字母的别国海岸地物应该用

罗马字母进行命名,同时要与该海岸主权国所用名称表现出高度一致;再次,和
上述规则相同,但是如果主权国是不使用罗马字母的国家,需要使用联合国批准

的文字转换方法;第四,对外国海岸的地物,应该使用主权国所使用的复杂地理

名称的通用名称;最后,各国可以根据其一般用途在其海图上对海洋地物进行命

名,但是要能够显示此名称在国际社会也有使用。④在联合国国际通用地名标准

化会议通过一项国际公约前,这些规则就能够适用。
更为重要的是名为国际地理名称标准化的 A4.2决议(1972年通过,1974

年最近一次修改)。⑤这个决议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67年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

国际地名标准化会议。⑥本次会议通过的“处理单一主权外地物名称的办法”的8
号决议指出,尽管对此种地物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命名,但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是仅仅适用一个通用名称,并建议有关国家就此达成协议。根据上述同样的推理,
对海洋地物和水下地物,会议更加明确的建议各方加强同国际水文组织管理局的

联系,强化管理局的作用,以实现标准化工作。⑦决议A4.2还重申同联合国地名

专家组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对本研究至为重要的是该决议的最后一段:
“建议共有同一地物(如海湾、海峡、海道、群岛等)但使用不同名称的有

关国家尽力达成协议,为该地物确定单一名称。如果各国官方语言不同,难
以就此达成协议,建议各种语言的名称都应该被接受用于海图和其他出版

物中,除非由于技术原因使这种方法不能在小比例尺地图上得以实现。”⑧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的是名为“水下地物命名办法”的决议A4.3(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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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upranoteKerr1998,p.155.
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l,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Res-
olution1314(XLIV),31May1968,p.12.
SeesupranoteInternationalHydrographicOrganization2010(b),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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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1991年最近一次修改)。①国际水文局和后来的国际水文组织在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紧密合作统一海洋等深线地图的工作过程

中,水下地物的命名工作变得重要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建立了水下地名分

支委员会。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该分支委员会的工作不允许对政治敏感的水下

地物的命名建议进行考量。②水下地物名称标准化指南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
际社会在此方面的工作被严格限制在沿海国12海里领海之外的海域。③这是非

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国际水文组织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应该能够对其进行清

晰界定。实际上,科尔在其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使用的

是“管辖权”一词,这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否应该包括在内就不甚清楚。④现

在,这种不确定性已经被澄清,因为上述的指南已经使用了“主权”一词。指南

I.E.的内容仍然没有改变,其规定如下:
当发生冲突时,相关人员和机构应当解决问题。如果同一地物有两个

名称,通常应该接受较早使用的那个名称。如果一个名称在两个不同的地

物上使用,首先使用者应该保留此名称。⑤

对于以上规定,科尔认为:看起来指南不是强行性的规定,仍然无法提供权

威性的解决办法。⑥

4、小结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沿海国领海以外的海洋地物命

名而产生的争议,如果各国在命名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无论是国际水文局

还是后来的国际水文组织,都无权解决这项争议。如果相关方不致力于解决争

议,则这个问题就不再限于技术层面,而是变成了国际政策层面的问题了。国际

水文局章程或者国际水文组织一般规定中都有特别的条款,明确排除了这些组

织对于后一个问题的管辖权。此外,对于水下地物命名中可能涉及政治敏感的

问题,也被水下地名分支委员会的程序规则排除。由于成员国数量不大,很多海

洋大国也不是该组织的成员,一些地区在该组织中也还没有代表,比如说非洲。
所以,国际水文组织认为在政治敏感的问题上保持低调,将其交由联合国解决的

态度较为明智。在联合国通过国际协议确定国际公认的名称以前,不要期待国

际水文组织在处理相关争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国际水文组织的创设文

件中包含有意义深远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仲裁员由国际法院院长单方指派,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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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仲裁程序是不能适用于解决国际政治敏感事件,因为相关条约开始就已

经将这些事件排除在其适用范围外。

四、结 论

通过对许多一般法律原则以及活跃在海洋地物命名领域的国际组织特别规

则的分析,我们阐明了海洋地物命名是受国际法规制的。同时,我们也强调了各

国国内法对此领域的限制。
从一般国际法的层面来讲,各沿海国有权自行决定其领海基线外延12海里

范围内的海洋地物的命名事宜。然而,这个范围之外,在海洋的命名权问题上存

在角力。当产生争议的海洋地物非常重要时,角力的结果可能是个僵局。由于

各国主权平等,如果不能获得较多的国际支持,对海洋地物进行单方面的命名又

不太能够实现。由于能够适用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国际法规则不甚明

确,已经给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和国际水文组织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在这个

方面,厘清主权和主权性权利的概念非常重要,以上两个组织也在努力进行这方

面的工作。
目前,虽然多方面都在进行海洋地物名称的标准化工作,但是国际社会还不

能解决以上难题。更重要的是,各个国际组织普遍面临授权不足的问题。首先,
如果得不到各成员国的授权,国际组织的工作成果不可能有拘束力。其次,为了

防止这些国际组织介入政治敏感事件,其活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第三,诸如国

际水文组织之类的国际机构代表性不足,即使最终其得到了成员国的授权,其决

议也仅限于对其成员国有拘束力。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排斥其决议的

效力(resinteraliosacta)和拘束力。
综上所述,在解决海洋地物命名争端的问题上,现有法律的规定明显不足,

难以发挥令人满意和决定性的作用。在此领域,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具有相应决

策能力的代表性国际机构,未来统一海洋地物名称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国际社会

稳定的努力仍将最终受制于权力政治的范畴。

(中译:卢建川  责任编辑:邓云成 冯程程)

96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海洋地物的命名


